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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·
·
,

二
印
順
長
老
、
高
崎
直
道
、
耿
晴
教
授
認
為
如
來
藏
＝
＿

'.\ 

蓋
作
為
＿
事

因
此
，
究
竟
「
如
來
藏
三
義
」
的
意
義
是
一
事
或
者
三
事

？
「
如
來
藏
三
義
」
是
否
需
要
如

R
u
e
g
g教
授
的
兩
種
梵
文
語

法
的
區
分
？
以
下
我
們
先
參
照
印
順
長
老
認
爲
如
來
藏
三
義
是

一
事
的
看
法
：

所
以
－
－
一
義
只
是
一
事
，
不
過
說
明
不
同
.. 

從
佛
說
到

遍
眾
生
中
，
是
法
身
遍
滿
義
．
，
從
眾
生
說
到
有
佛
性

，
是
佛
種
性
義
．
，
約
眾
生
與
佛
平
等
說
，
是
眞
如
無

差
別
義
。
雖
然
－
－
一
義
，
都
是
爲
了
說
明
「
一
初
眾
生

有
如
來
藏
」
。

l
(
底
線
爲
筆
者
所
加
)

在
這
三
者
有
機
關
連
上
，
以
如
來
藏
－
－
一
義
之
名
稱

而
聞
名
。
我
認
爲
上
面
的
「
絕
對
眞
理
」
與
「
人

格
原
理
」
一
體
化
之
觀
點
，
是
透
過
佛
教
一
般
的

又
如
高
崎
置
道
教
授
的
說
法

如
來
藏
初
探
(
五
)

特
色
，
同
時
，
那
也
是
如
來
藏
忠
想
特
色
之
依
據

。
此
所
云
與
客
覬
眞
理
一
體
化
的
「
主
體
的
原
理

」
，
終
究
不
外
乎
「
悟
眞
理
」
之
智
慧
。
即

.. 

與

「
絕
封
的
眞
理
1
1

法
」
一
體
化
的
佛
(
如
來
法
身

)
，
於
其
中
含
有
「
眞
如
」
與
「
如
來
之
智
」

e為

如
來
藏
患
想
之
基
本
。
這
一
點
，
是
將
智
慧
與
眞

如
元
對
的
眞
理
)
峻
別
之
唯
識
思
想
，
顏
示
有

9 

明
顏
之
不
同
。

1
(
｀
底
線
爲
筆
者
所
加
)

如
上
所
述
，
高
崎
直
道
教
授
認
爲
「
如
來
藏
三
義
」
就
是

用
來
解
釋
如
來
藏
思
想
的
特
色
，
並
且
把
如
來
藏
思
想
的
根
本

特
色
解
釋
爲
同

一
事
，
表
示
「
絕
對
眞
理
」
與
「
人
格
原
理
」

同
一
化
的
看
法
，
換
言
之
，
這
是
由
於
佛
陀
本
身
了
悟
「
眞
理

法
」
，
便
於
眞
理
合

一
，
這
樣
的
意
思
是
表
示
，
衆
生
與
佛
的

一
體
化
，
也
就
是
衆
生
與
佛
的
智
慧
、
眞
如
是
一
致
的
看
法
。

耿
晴
教
授
也
主
張
三
義
指
涉
同

一
事
情
，
理
由
如
下
：

因
《
膚
性
論
》
從
來
沒
有
討
論
這
程
的
三
個
理
由

林
采
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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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
此
之
間
是
什
麼
關
係
。
如
果
這
程
的
－
＿
一
個
理
由

不
是
指
涉
同
一
件
事
情
，
則
就
必
須
要
討
論
－
＿
一
者

之
間
的
關
係
如
何
。
但
《
膚
性
論
》
完
全
沒
有
討

論
三
者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
囯
「
＝
一
種
實
體
」
，
使
用
的
梵
文
詞
是
「

t
r
i
v
i
d
h
a
s
v
a
b
h
a
v
a
」

'
4
兩
崎
｀
古
旦
道
翻
譯
爲

6

钅
f
o
l
dNature" 

(Takasaki 

1966"283-

2
8
4
)，
忿
指
同
一
個
柬
西
或
事
態
的
三
種
面
向
。

m
最
重
要
的
理
由
是
：
從
《
膚
性
論
》
的
文
脈
來

看
，
其
實
證
成
「
一
初
眾
生
有
如
來
藏
」
的
理
由

應
該
只
有
一
個
，
即

.. 

眞
如
的
遍
在
。
或
者
更
好

。

說
：
空
性
無
所
不
在
。
2

筆
者
在
此
同
意
印
順
長
老
、
高
崎
直
道
教
授
、
耿
晴
教
授

的
看
法
，
認
爲
如
來
藏
三
義
主
要
是
爲
了
解
釋
「
一
切
衆
生
有

如
來
藏
」
，
因
爲
如
來
藏
三
義
具
有
同

一
種
體
性
，
有
這
種
體

性
衆
生
才
能
成
佛
，
換
言
之
，
假
若
無
法
說
三
種
是
一
樣
，
何

必
稱
作
「
如
來
藏
三
義
」
？
因
此
，
筆
者
認
爲
如
來
藏
三
義
是

沒
有
區
別
，
在
於
表
達
如
來
藏
思
想
的
法
身
、
眞
如
、
佛
性
是

同

－
的
概
念
，
這
樣
的
法
身
、
眞
如
、
佛
性
在
佛
與
衆
生
之
間

是
無
異
、
無
差
別
的
。

因
此
，
R
u
e
g
g教
授
的
兩
種
梵
文
語
法
區
分
在
解
釋
一
切

二
、
學
者
對
於
「
如
來
藏
三
義
」
在
「
出
纏
、
所
纏
」
研
究
的

不
足

衆
生
皆
有
如
來
藏
的
同
一
事
，
不
盡
然
必
要
。

只
是
，
我
們
接
下
來
將
問
，
若
我
們
同
意
如
來
藏
三
義
有

其
「
一
致
性
」
來
表
達
同
一
如
來
藏
的
思
想
特
色
．
，
那
麼
「
差

異
性
」
爲
何
？

雖
然
《
寶
性
論
》
本
身
沒
有
討
論
「
如
來
藏
三
義
」
的
關

係
，
但
是
很
明
顯
的
，
我
們
需
要
去
談
論
三
者
關
係
才
能
了
解

「
所
纏
衆
生
」
與
「
出
纏
的
佛
」
有
何
差
別
。
然
而
，
印
順
長

老
認
爲
「
三
義
只
是

一
事
，
不
過
說
明
不
同
」
，
也
沒
有
說
出

有
何
不
同
，
其
他
學
者
之
間
也
沒
有
說
明
這
樣
的
差
異
，
因
此

，
筆
者
認
爲
，
「
所
纏
衆
生
」
與
「
出
纏
的
佛
」
的
「
相
異
處

」
是
值
得
研
究
的
課
題
。

有
關
「
如
來
藏
三
義
思
想
」
在
學
者
的
討
論
，
絕
大
部
分

著
重
在
如
來
藏
三
義
的
「
概
論
式
介
紹
」
，
並
沒
有
去
解
決
「

如
來
藏
思
想
的
基
本
困
難
」
的
問
題
，
也
就
是
沒
有
以
「
出
纏

、
所
纏
」
的
兩
種
面
向
同
時
來
討
論
其
差
異
性
。

譬
如
，
印
順
長
老
認
爲
如
來
藏
三
義
是
指
：

一
、
法
身
遍
滿
義
：
…
…
，
眾
生
身
中
有
如
來
法

身
云
曰
禁
1
)
，
與
佛
無
異
，
所
以
可
說
眾
生
有
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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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藏
了
＇
．
從
佛
而
說
到
眾
生
，
在
說
明
上
，
有
佛

的
智
棐
1
(從
外
而
)
內
於
眾
生
身
中
的
意
義
。
…

…
－
一
、
眞
如
無
差
別
義
·
·
…
…
，
如
來
之
所
以
爲

如
來
的
清
淨
眞
如
，
是
一
初
無
差
別
的
，
與
眾
生

如
沒
有
任
何
差
別
，
只
是
眾
生
(
如
)
爲
煩
惱
所

覆
蓋
而
已
。
這
樣
，
眾
生
本
性
清
淨
而
爲
煩
惱
所

覆
，
當
然
可
以
稱
爲
如
來
藏
了
。
＝
一
、
佛
種
性
義

：
應
用
在
佛
法
中
，
佛
是
最
高
的
，
眾
生
可
以
成

佛
，
那
眾
生
應
有
佛
性
，
佛
種
性
是
封
佛
杲
而
說

勺

o
2

h 從
這
段
描
述
當
中
，
第
一
義
是
從
佛
遍
佈
到
衆
生
，
第
二

義
是
平
等
說
，
第
三
義
是
從
衆
生
說
到
有
佛
性
，
基
於
這
樣
的

陳
述
，
雖
然
表
達
如
來
藏
三
義
根
本
思
想
的
同
一
事
，
只
是
有

不
同
的
強
調
與
說
明
。

但
是
這
樣
的
意
思
，
我
們
仍
舊
無
法
很
明
確
了
解
「
如
來

藏
三
義
」
在
「
不
同
面
向
強
調
」
的
重
要
性
，
也
無
法
了
解
印

順
長
是
否
同
時
採
取
「
所
纏
」
與
「
出
纏
」
的
立
場
，
這
是
因

爲
印
順
長
老
僅
僅
說
明
「
從
佛
遍
滿
到
衆
生
」
、
「
從
衆
生
到

有
佛
性
」
看
似
有
其
差
異
性
，
但
是
我
們
仍
舊
不
能
知
道
「
如

來
藏
三
義
」
的
差
別
為
何
。

小
川
一
乘
教
授
進
一
步
對
「
如
來
藏
三
義
」
的
差
異
性
說

明
，
因
而
提
出
六
種
概
念
。
他
認
爲
「
種
姓
」

(
g
o
t
r
a
)

可

以
分
爲
兩
種

.. 

（
無
始
以
來
本
性
存
在
的
「
本
性
住
種
性
」
(

p
r
a
l
q
t
i
s
t
h
a
'
g

自

a
)
.
'：
聞
思
修
完
成
的
「
種
性
」
(
習
所
成
種

性
s
苜

u
d
a
n
i
t
a
'
g

自

a
)
，
並
且
如
來
藏
三
義
之
間
的
關
係
爲
：

第
一
種
種
姓
獲
得
第
一
種
「
法
身
」
．
＇
第
－
一
種
種

姓
獲
得
第
－
一
種
「
色
身
」
(
r
i
i
p
a
,
k
a
y
a
)

。
因
此

、

`
,
＇

,
1

作
爲
學
修
智
慧
實
種
的
智
慧
，
產
生
「
如
實

'~ 智
」

(
y
a
t
h
a
v
a
t
,
j
f
i
a
n
a
)

，
也
就
是
法
身
作
爲
「

眞
如
」
有
兩
種
清
淨
(
本
性
清
淨
與
離
垢
清
淨
)

。

m
作
爲
學
修
福
德
實
糧
此
特
徵
，
是
產
生
「
如

量
智
」

(
y
a
v
a
t
-
j
f
i
a
n
a
)

，
表
示
得
到
第
－
一
種
色

2 

身
的
智
慧
。

2

從
上
述
的
看
法
，
小
川
一
乘
教
授
雖
然
有
意
把
「
如
來
藏

三
義
」
：
眞
如
、
法
身
、
佛
性
作
一
種
融
合
性
的
比
較
，
也
把

「
如
來
藏
三
義
」
各
自
又
可
各
劃
分
爲
二
種
情
況
的
比
對
，
即

六
種
概
念
：
（
二
種
眞
如
：
「
如
實
智
」
、
「
如
量
智
」
。

m

「
二
種
法
身
」
：
「
法
身
」
、
「
說
法
法
身
」
邑
身
、

2
1
p
a
·

k
a
y
a
)
概
念
。
囯
「
二
種
種
姓
」
：
即
「
本
性
住
種
姓
、

習
所

3 

成
種
姓
」

(
p
r
a
l
q
t
i
s
t
h
a
'
g
o
t
r
a

、

s
a
m
u
d
a
n
r
t
a
'
g
o
t
r
a
)

。

但
是
小
川
一
乘
教
授
也
沒
有
選
擇
一
種
立
場
去
了
解
「
如

來
藏
三
義
」
的
六
種
概
念
。
筆
者
認
爲
，
從
考
量
「
所
纏
與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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纏
」
兩
方
面
的
立
場
，
以
及
區
分
「
有
爲
法
、
無
爲
法
」
才
能

夠
眞
正
解
決
「
如
來
藏
思
想
的
基
本
困
難
」
的
問
題
。
也
就
是

「

一
致
性
」
來
說
明
法
身
、
眞
如
、
種
性
的
相
同
。
並
比
較
「

所
纏
」
與
「
出
纏
」
在
有
爲
法
、
無
爲
法
的
區
分
，
這
樣
我
們

才
能
夠
眞
正
掌
握
六
種
概
念
的
關
係
。

三
、
嘗
試
的
綜
合
方
案

.. 

以
「
所
纏
、
出
纏
、
有
爲
法
、

無
爲
法
」
四
種
面
向
討
論
如
來
藏
三
義
的
六
種
概
念

綜
合
上
述
學
者
的
分
析
，
R
u
e
g
g教
授
雖
然
以
梵
文
分
析

如
來
藏
－
一
義
的
兩
種
區
分
，
也
有
試
圖
考
慮
所
纏
衆
生
與
出
纏

佛
的
「
差
異
性
」
，
但
是
並
沒
有
更
多
進
一
步
解
釋
。
而
在
小

川

一
乘
教
授
嘗
試
性
的
把
「
如
來
藏
三
義
」
的
六
種
概
念
作
比

較
、
融
合
，
但
是
也
沒
有
更
多
論
述
性
的
分
析
。

換
言
之
，
根
據
先
進
的
研
究
，
並
沒
有
在
如
來
藏
三
義
上

，
清
楚
掌
握
佛
與
衆
生
的
一
致
性
是
什
麼
？
差
異
性
又
是
什
麼

？
這
也
是
本
文
想
採
取
「
所
纏
」
、
「
出
纏
」
兩
面
向
來
分
析

三
義
，
並
由
此
產
生
六
種
概
念
，
來
解
決
這
個
一
致
性
和
差
異

性
。

以
六
種
概
念
區
分
「
所
纏
、
出
纏
」
的
「
二
種
法
身
」
、

「
二
種
眞
如
」
、
「
二
種
種
姓
」
。
這
是
因
爲
以
佛
法
來
說
，

一
切
都
需
要
從
「
所
纏
」
上
努
力
才
有
「
出
纏
」
的
可
能
，
我

們
需
要
針
對
六
種
概
念
的
「
所
纏
、
出
纏
」
的
討
論
了
解
差
異

本
文
試
圖
解
釋
如
來
藏
三
義
的
概
念
，
提
供

一
種
解
脫
學

緒
論

性
，
譬
如
：
「
所
纏
」
衆
生
有
本
性
住
種
性
透
過
修
行
能
夠
被

獲
得
「
出
纏
」
的
「
法
身
」
·
·
習
所
成
種
性
透
過
修
行
能
夠
被

獲
得
「
出
纏
」
的
「
色
身
」
。

再
者
，
如
來
藏
思
想
的
「
差
異
性
」
，
莫
過
於
《
寶
性
論

》
的
九
種
譬
喻
來
區
分
「
有
爲
法
、
無
爲
法
」
兩
種
概
念
。
從

九
種
譬
喻
提
到
：
樹
、
轉
輪
聖
王
則
可
解
釋
「
習
所
成
種
姓
」

的
確
是
「
有
爲
法
」
，
而
不
僅
僅
作
爲
地
藏
、
金
像
、
寶
像
等

等
「
無
爲
法
」
的
解
釋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爲
了
說
明
如
來
藏
思
想
的
「
一
致
性
」
與
「

差
異
性
」
，
筆
者
認
爲
應
該
有
兩
種
主
張

.. 

一
、
從
「
一
致
性
」
來
說
，
我
們
同
意
如
來
藏
三
義
是
一

事
的
主
張
，
也
就
是
因
爲
如
來
藏
三
義
仍
舊
只
是
爲
了
解
釋
「

一
切
衆
生
有
如
來
藏
」
。

二
、
從
「
差
異
性
」
來
說
，
《
寶
性
論
》
明
顯
區
分
「
有

爲
法
」
、
「
無
爲
法
」
兩
種
概
念
，
目
的
是
爲
了
解
釋
如
來
藏

三
義
的
六
種
概
念
，
本
文
從
「
有
爲
法
、
無
爲
法
」
的
兩
種
立

場
同
時
比
較
六
種
概
念
來
了
解
「
所
纏
衆
生
」
與
「
出
纏
的
佛

」
之
差
異
，
透
過
這
樣
的
方
式
，
我
們
才
可
以
更
加
清
楚
如
來

藏
思
想
的
眞
正
想
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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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參
考
方
向
。

如
來
藏
是
從
三
種
面
向
來
解
釋
「

一
切
衆
生
有
如
來
藏
」

，
這
三
個
面
向
即
「
如
來
藏
三
義
」
：
法
身
、
眞
如
、
種
姓
。

又
各
自
區
分
兩
種
概
念
，

m
法
身

.. 

法
身
、
色
身
。

3
眞
如
：

眞
如
十
眞
如
智
、
後
得
智
。
固
種
姓
：
本
性
住
種
姓
、
習
所
成

種
姓
。
換
言
之
，
如
來
藏
三
義
就
有
六
種
概
念
。

然
而
，
《
寶
性
論
》
的
九
種
譬
喻
明
顯
區
分
「
有
爲
法
」

丶
「
無
爲
法
」
，
因
此
，
還
需
要
去
比
對
「
有
爲
法
」
(
現
象

界
)
與
「
無
爲
法
」
(
非
現
象
界
)
在
「
所
纏
衆
生
」
與
「
出

纏
的
佛
」
的
差
別
。

總
述
之
，
本
文
試
圖
了
解
佛
與
衆
生
在
「
差
異
性
的
『

一
致
性
』

」
與
「
一
致
性
的
『
差
異
性

』

」
。
其
一
，
「
差
異

性
的
『
一
致
性
』
」
來
說
，
是
爲
了
對
如
來
藏
三
種
說
法
同

整
更
全
面
的
說
法
，
也
就
是
提
供
如
來
藏
思
想
的
解
脫
學
(

soteriology) 

~
敝
平
嚀
瞑
歸
吶
絡
卑
＾
啤
函
子

5的
可
邰
竺
筆
者
認
爲
，

所
謂
的
二
致
性
」
在
《
寶
性
論
》
爲
主
的
如
來
藏
思
想
的
解

脫
學

(
s
o
t
e
r
i
o
l
o
g
y
)

是
一
種
循
環
過
程
，
而
非
單
向
從
衆

生
到
佛
的
解
脫
學
。
所
以
，
成
佛
不
是
終
點
，
因
爲
佛
還
是
需

要
教
化
衆
生
。

其
二
，
「
一
致
性
的
『
差
異
性

』

」
在
於
，
眞
如
顯
現
的

差
別
、
法
身
纏
位
的
差
別
與
薰
習
差
別
(
能
力
差
別
)
°(

全
文
完
)

註
釋
：

讎
參
見
釋
印
煩
長
老
，
《
如
來
藏
之
研
究
》
，
頁
一
七
一
。

1
9高
崎
直
道
，
〈
如
來
藏
思
想
的
歷
史
與
文
獻
〉
，
頁
三
十
二

I

三
十
三
。

2
0參
見
耿
晴
，
〈
綸
如
來
藏
思
想
在
解
脱
學
上
的
根
本
困
祚

I

以
《
寶
性
諭
》
為
中
心
的
探
討
〉
，
頁
六
。

2
1參
見
釋
印
順
長
老
，
《
如
來
藏
之
研
究
》

，
頁
三
十
五

I

四
十
五
。

2
3有
關
小
川
一
乘
教
授
根
據
《
寶
性
論
》
提
出
「
本
性
住
種
姓
得

法
身
、
習
所
成
種
姓
得
色
身
」
的
想
法
，
將
會
另
文
討
諭
。

〈
寶
性
論
〉

《
寶
性
誦
》
漢
譯
全
名
作
《
究
竟
＿
乘
寶
性
誦
》
，
有
梵
文
本

和
藏
文
譯
本
。
按
其
梵
文
題
名
原
意
是
「
寶
性
分
別
大
乘
最
上
秘
義

誦
」
。
中
譯
本
取
其
前
半
段
意
譯
為
名
，
藏
譯
本
則
取
其
後
半
段
《

大
乘
最
上
秘
義
論
》
。
依
漢
傳
佛
教
的
說
法
，
《
寶
性
誦
》
由
堅
慧

所
造
·
·
藏
傳
則
認
為
是
彌
勒
菩
薩
造
的
，
「
釋
論
」
則
是
由
無
著
菩

薩
所
造
。
梵
文
本
亦
稱
「
誦
本
偈
」
是
彌
勒
造
的
，
但
未
提
及
無
著

釋
誦
＿
節
。

關
於

一
七
一
。

2
2參
見
小
川
一
乘
教
授
，

《
佛
性
思
想
》

，
頁
二
＾
九

I


